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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经信局，市属开发区经信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
    为培育和推动我市电子商务健康、持续发展，规范电子商务企业认定行为，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制定了《聊城市电子商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暂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聊城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4年1月13日
 
聊城市电子商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培育和扶持电子商务企业发展，规范电子商务企业的认定行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电子商务企业认定工作遵循“诚信申请、公开公正、动态管理、择优支持”的原则。
第三条 电子商务企业认定工作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管，市信息化协会具体负责实施。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聊城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的从事电子商务业务的企业法人。
第五条 电子商务企业认定对象为以下几类企业：
（一）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1、运营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供商品或者服务交易双方进行在线交易的平台型电子商务企业；
2、运营电子商务网站，集商品展示、商品交易、订单管理、顾客管理、供应链管理等业务流程于一体的运营型电子商务企业；
3、集大宗商品信息发布、价格指导、交易撮合为一体的专业交易平台企业。
（二）电子商务应用企业：   
1、依托自有或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进行自有商品展示、商品交易、订单管理、顾客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的企业；
2、集信息发布、物流业务交易于一体的电子商务物流企业。
（三）电子商务支撑和服务企业：
1、运用网络系统开展电子商务支付结算业务，为供应方和采购方提供境内外本外币支付的结算型电子商务企业；
2、为企业提供网络营销技术服务、信用服务、认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运营外包服务等的服务型电子商务企业。
第六条 申请认定的电子商务企业须满足下列条件：
1、在聊城市域范围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经营、依法纳税；
2、拥有自主电子商务服务系统或良好的后台数据管理运行系统；
3、在信息服务或电子商务领域内有创新型业务，具有良好的盈利模式和市场前景，能为平台应用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4、企业有一年以上经营期，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和财务制度。
第七条 除物流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支撑和服务企业外，申请认定的电子商务企业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注册会员用户50个以上；
2、电子商务相关的年服务收入100万元以上；
3、企业职工总数20人以上，其中从事电子商务服务、技术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比例50%以上。
第八条 电子商务企业申报认定流程
（一）申报
企业在申请电子商务企业认定时，需提交以下材料一式四份：
1、聊城市电子商务企业认定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3、所属领域纳入行政审批的提供相应的资质或资格证书；
4、认定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初审
各县（市、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申报材料的审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后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核。
（三）评审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委托市信息化协会负责评审。市信息化协会按技术领域和服务行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提出认定意见，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核。
（四）公示
根据评审意见，确定企业认定名单，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案。
（五）认定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为认定企业颁发“聊城市电子商务企业证书”。
第九条 电子商务企业资格自证书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逾期不参加复审或复审不合格的，其聊城市电子商务企业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第十条 市信息化协会每年对电子商务企业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见，三个月后进行复核，复核不合格的，取消企业认证资格。
第十一条 电子商务企业实行年报统计报告制度，每年3月，企业将上年度统计报告上报市信息化协会，作为动态审核内容。
第十二条 已认定的电子商务企业需要更名或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的，应及时向市信息化协会备案。
第十三条 已认定的电子商务企业有下述情况之一的，取消其资格：
1、在申报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的；
2、有拖欠银行债务、欠税、恶意欠薪等严重失信行为的；
3、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执法部门处罚的。
取消电子商务企业资格的企业，2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认定申请。
第十四条 对电子商务企业，择优推荐政府财政资金项目扶持。
第十五条 电子商务企业认定申请表、年审申请表等表格及电子商务企业认定证书，由市信息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统一制定、发放。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推进科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